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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0]第 0492 号 

 

致：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海正药业”或“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下称“《网络投票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海

正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海正药业本次股东大会所涉事宜进行了审

查，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海正药业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

议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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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正药业董事会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了《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称

为“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届满

十五日。前述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日期和时间（包括现

场会议日期、时间和网络投票日期、时间）、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投票方式及程序、会议联系

人及联系方式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 13 点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台州

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蒋国平主持，海正药业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海正药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1 日

上午 9 时 15 分至 9 时 25 分、9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及 13 时至 15 时；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1 日 9 时 15 分至

15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海正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海正药业《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海正药

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17 人，代表股份 424,282,41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428%。具体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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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会议登记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6 人，代表股份 325,492,29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112%。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

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

的网络投票结果，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 201人，代表股份98,790,1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316%。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由上证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验证。 

3、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215 名，所持有公司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18,373,0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029%。 

(注：中小投资者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海正药业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海正药

业《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

围，并且与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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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海正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

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表决，按海正药业《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

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3,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99％；反对 761,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60％；弃权 57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4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7,8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28%；反对 761,7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62%；弃权 573,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1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1）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 422,94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53％；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1％；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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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28%；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81%；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 422,94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53％；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1％；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28%；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81%；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3）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422,888,4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714％；反对 819,0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0％；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979,0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128%；反对 819,0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81%；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4）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4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53％；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1％；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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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28%；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81%；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5）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422,94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53％；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1％；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28%；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81%；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2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05％；反对 78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1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39%；反对 78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69%；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7）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4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53％；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1％；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7,819 股，占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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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328%；反对 76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81%；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8）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422,890,8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720％；反对 816,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4％；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981,4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258%；反对 816,6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50%；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9）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表决情况：同意 422,130,4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928％；反对 1,577,0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6％；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21,06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874%；反对 1,577,046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34%；弃权 574,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0）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2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05％；反对 78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1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39%；反对 780,294 股，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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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69%；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422,913,3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773％；反对 794,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1％；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03,96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486%；反对 794,146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23%；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2）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种类、面值、转股后的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2,3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65％；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2,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606%；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3）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2,3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65％；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2,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606%；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574,900 股，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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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4）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2,3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65％；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2,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606%；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5）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2,3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65％；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2,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606%；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6）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2,3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65％；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2,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606%；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574,900 股，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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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7）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同意 422,969,3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905％；反对 738,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59,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531%；反对 738,1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8%；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8）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69,3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905％；反对 738,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9％；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59,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531%；反对 738,1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8%；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9）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转股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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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 422,929,2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10％；反对 778,2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4％；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19,86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351%；反对 778,246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58%；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1）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情况：同意 422,929,2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10％；反对 778,2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4％；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19,86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351%；反对 778,246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58%；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2）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转股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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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强制转股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4）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回售条款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5）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限售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422,929,2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10％；反对 778,2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4％；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19,86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351%；反对 778,246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58%；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6）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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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7）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评级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8）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转股股份来源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9）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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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30）现金对价购买资产的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 422,929,2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10％；反对 778,2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4％；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19,86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351%；反对 778,246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58%；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31）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32）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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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33）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422,957,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8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57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47,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872%；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74,9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议案》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种类和面值、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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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102,099,2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477％；反对 812,6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52％；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973,4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823％；反对 812,6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33％；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4）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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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5）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6）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7）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海正药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8）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种类、面值、转股后的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9）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0）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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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1）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3）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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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4）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本息偿付 

表决情况：同意 102,161,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7080％；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8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35,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19％；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86,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5）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转股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 102,148,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95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9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22,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51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5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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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转股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102,148,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95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9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22,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51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5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7）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情况：同意 101,357,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9313％；反对 1,541,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90％；弃权 59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31,96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467％；反对 1,541,146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80％；弃权 5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5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8）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转股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102,148,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95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9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22,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51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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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9）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强制转股 

表决情况：同意 102,148,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95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9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22,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51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5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0）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回售条款 

表决情况：同意 102,148,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95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9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22,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51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5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1）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锁定期 

表决情况：同意 102,148,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95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599,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22,8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51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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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599,9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5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担保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102,716,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4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90,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3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1,8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3）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评级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102,716,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4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90,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3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1,8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4）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转股股份来源 

表决情况：同意 102,716,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4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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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90,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3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1,8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5）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 102,716,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4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90,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3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1,8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6）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102,716,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4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90,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3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1,8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7）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 102,716,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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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9.244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90,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3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1,8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8）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102,716,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44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90,9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32％；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1,8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4、《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72,1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11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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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5、《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72,1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11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6、《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5,7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4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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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第四

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5,7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4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8、《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

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5,7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4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9、《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72,1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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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8.911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0、《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72,1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113％；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1、《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67,2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066％；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96％；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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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1,4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09%；反对 755,1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2、《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HPPC Holding 

SARL之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0,8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32％；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9％；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1,4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09%；反对 755,1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3、《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HPPC Holding 

SARL之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一）>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0,8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32％；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9％；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1,419 股，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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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09%；反对 755,1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4、《关于制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66,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060％；反对 755,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02％；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0,8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377%；反对 755,7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5、《关于制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66,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060％；反对 755,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02％；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0,8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377%；反对 755,7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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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6、《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协议>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67,2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066％；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96％；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1,4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09%；反对 755,1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7、《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5,7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4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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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5,7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4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6,3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67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19、《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0,8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32％；反对 755,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9％；弃权 376,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1,4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09%；反对 755,1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03%；弃权 376,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0、《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56,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961％；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9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30,5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816%；反对 750,294 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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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92,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1、《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56,9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347％；反对 733,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8％；弃权 39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7,5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742%；反对 733,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911%；弃权 392,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台州市椒江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免于以要

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68,4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9078％；反对 738,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32％；弃权 39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42,6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75%；反对 738,1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8%；弃权 392,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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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56,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961％；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 39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30,5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816%；反对 750,2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6%；弃权 392,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350,8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908％；反对 755,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02％；弃权 39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25,0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517%；反对 755,7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36%；弃权 392,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表决通过。 

 

25、《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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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423,130,4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284％；反对 750,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8％；弃权 40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6、《关于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3,132,6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290％；反对 757,5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5％；弃权 39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223,219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419%；反对 757,594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34%；弃权 392,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

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

签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正药业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海正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海正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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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海正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和本所律师签名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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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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